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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学院 2024 年度专职教师
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充分调动专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客观评价

教职工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，完善职工聘任、奖惩、绩效

分配等激励机制，根据《桂林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桂院政〔2023〕1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成立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李红波 张 丽

副组长：刘亮龙 李勇刚 刘显林

组 员：唐美燕 罗梦贞 朱新波 谢国榕 肖建明

王少鹏

考核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考核工作细则，监督方

案实施，审议考核结果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学院专职教师（分三小组：数学类、计算机类、电子类）

三、考核周期



1.月度考核：上月 16 日至当月 15 日为 1 个考核周期，

推荐优秀人选比例为考核人数的 50%。若学期期末不足 1 个

考核周期，则与下学期第 1 个月共同考核。

2.学期考核：以学期为考核周期，推荐优秀比例人选为

考核人数的 30%。

3.年度考核：以年度为考核周期，推荐优秀比例人选为

考核人数的 20%。

四、考核侧重点

侧重考核其为人师表、教书育人、实际承担及完成岗位

任务、教学科研成果、学生评价等情况。

五、考核程序

月度考核：月度考核评分由专职教师填报《理工学院专

职教师月度考核量化评分测算表（试行）》所得，评分不设

上限。各小组对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单项评分和五项总

评分进行等级评定（A-优秀、B-合格、C-基本合格、D-不合

格）。原则上按照评分成绩高低顺序进行优秀等次推荐，排

名在各小组前 50%的专任教师评为 A-优秀等级。若出现评分

相同的情况，则由考核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评定等级。其余专

职教师的评分在 70 分以上（包含 70 分）评为 B-合格等级，

评分在 60-70 分之间（不含 70 分）评为 C-基本合格等级，

评分低于 60 分（不含 60 分）评为 D-不合格等级。

学期考核：学期考核评分是该学期每次月度考核评分的

平均分，评分平均成绩不设上限。考核领导小组直接对各小

组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单项评分和五项总评分进行等

级评定（A-优秀、B-合格、C-基本合格、D-不合格）。原则

上按照平均成绩高低顺序进行优秀等次评定，排名在各小组

前 30%且至少获得 2 次月度考核“优秀”（每月月度考核等级



在“合格”以上）的专任教师评为 A-优秀等级。其余专职教

师的评分在 70 分以上（包含 70 分）评为 B-合格等级，评分

在 60-70 分之间（不含 70 分）评为 C-基本合格等级，评分

低于 60 分（不含 60 分）评为 D-不合格等级。

年度考核：年度考核评分是该年度每次月度考核评分的

平均分，评分平均成绩不设上限。考核领导小组直接对各小

组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单项评分和五项总评分进行等

级评定（A-优秀、B-合格、C-基本合格、D-不合格）。原则

上按照平均成绩高低顺序进行优秀等次评定，排名在各小组

前 20%且至少获得 1 次学期考核“优秀”（每月月度考核等级

在“合格”以上）的专任教师评为 A-优秀等级。其余专职教

师的评分在 70 分以上（包含 70 分）评为 B-合格等级，评分

在 60-70 分之间（不含 70 分）评为 C-基本合格等级，评分

低于 60 分（不含 60 分）评为 D-不合格等级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未尽事宜参照《桂林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桂院政〔2023〕14 号）有关规定。

理工学院

2024年1月18日

桂林学院理工学院 2024 年 4月 10日印发



理工学院 2024 年 月专职教师月度考核量化评分测算表（试行）

说明：

1.本表在 2023 年教师年度考核量化评分表的基础上制订，月度考核基础分合计 65 分，总得分无上限。

2.关于提供支撑材料的说明：尽量提供电子版材料（同等分数情况下，有支撑材料的优先认定；课时工作量不需要提供材料）

3.返聘、新聘不足一年或因产假、病假等未能全勤的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4.教师月度考核分成三个不同组别进行考核：数学类、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类。

教师姓名: 所在组别：

考核内

容
具体内容及赋分办法 小计 合计

德

（15%）

基础项

（15分）

坚定政治方向、自觉爱国守法、传播优秀文化、潜心教书育人、关心爱护学生、坚持言行雅正、遵守学术规

范、秉持公平诚信、坚守廉洁自律、积极奉献社会，得基础分 15 分。

基础分低于 11 分，该项和该月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。

加分项

扣分项

有下列情形的可扣分，扣分累计扣完基础分 15 分为止（下述各项由负责相应工作的院领导或及基层教学组织

负责人提出并附佐证材料，交考核小组议定）。

（1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扣 5—10 分。

（2）大局意识差，不服从工作安排，拒不承担校、院分配的工作任务的，扣 5—7 分。

（3）违反课堂教学规范，被巡查发现或学生举报扣 2 分，被学生举报至学校（全校通报批评）扣 5—7

分。

（4）其他应扣分的情形，扣 3—5 分。

能

（25%）

基础项

（15分）

具备适应新时代要求履行岗位职责的政治能力、工作能力、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，得基础分 15 分。

基础分低于 11 分，该项和该月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。

加分项 有下列情形的可加分，加分累计在 15 分基础上：



（1）担任教研室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兼职教学秘书等并认真履行职责，加 4 分。

（2）担任课程组或实验实训室或学科团队负责人、学术委员会委员（下设委员会）及以上职务、党支部

委员及以上职务、工会委员及以上职务、学院绩效考核小组成员、承担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点工作等并认真履

行职责，加 2 分；

（3）担任（1）和（2）中多个职务且认真履行职责的，可酌情再加 1—2 分。

（4）承担各类学科竞赛赛点工作，竞赛当月可加 2分。

（5）担任新入职教师导师，认真指导青年教师教学、科研工作，效果明显，加 2 分。

（6）教师个人获得荣誉类（团队按学校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的比例加分）

①获国家级优秀荣誉称号的，加 4 分。

②获自治区级（省级）优秀荣誉称号的，加 3 分。

③获桂林市级荣誉称号的，加 2 分。

④获校级荣誉称号的，加 1 分。

扣分项

有下列情形的可扣分，扣分累计扣完 15 分基础分为止。

（1）担任教研室主任、专业或课程组负责人、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以上职务、党支部委员及以上职务、工

会委员及以上职务、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兼职教学秘书等，未履行职责，不能按时完成相关工作，扣 2—4

分。

（2）担任新入职教师导师，未履行工作，扣 2分。

（3）学院或基层教学组织选派满足条件的参加各类比赛，无故不配合工作，不参加比赛的，扣 2分。

勤

（25%）

基础项

（13分）

爱岗敬业、踏实肯干、勤勉尽责、担当作为、勇于创新，得基础分 13 分。

基础分低于 10 分，该项和该月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。

加分项

有下列情形可加分，加分累计在 13 分基础上：

（1）积极参加学校及所在二级学院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教学科研、教学培训活动，没有出现无故缺席情况。

若参加的是网络培训，则需取得相应证书。

（2）积极承担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实训室建设、校外实习基地建设、招生就业宣传、

毕业论文、听课、联系校企拓岗、导师制活动等相关工作并认真完成。每项工作须为实际参与（此处学科、



专业不做区分），各项 1 分。工作突出者可酌情再加 1-2 分。如有前述项规定以外的项目类型的工作，自行提

供详细信息，最终由考评小组核实认定。

（3）积极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如暑期社会实践、学科竞赛活动、创新创业项目、学生社团活动等，待

活动结束后，没有取得显著成绩或标志性成果，经层层选拔参加院级、校级、区级比赛每项分别加 1 分、1.5

分、2 分，直接参加校级、区级比赛每项分别加 1分、1.5 分，直接参加区级比赛每项分别加 1 分，每个赛事

最多累计 5 项。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每项 1 分。

（3）给学生开展学术或各类教学相关讲座，每一场加 2 分。受邀到校外教学科研会议、学校、学院、基

层教学组织开展讲座或报告的，每一场分别加 6 分，4 分，3分，2 分。

如有规定以外的项目类型的工作，请自行说明。若开展工作不认真，敷衍了事，不得加分。

扣分项

有下列情形的可扣分，扣分累计扣完 13 分基础分为止。

（1）无故缺席学校、二级学院及教研室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教学科研、教学培训活动，每次扣 2 分。

（2）不积极配合学校、学院及基层教学组织完成各项教学科研类、行政党务类工作，无故拖延提交材料

时间。材料杂乱无章，敷衍了事，且在负责人指出问题后，仍未能达到工作要求的，扣 2 分。

（3）发生教学事故，按下列方法累计扣分：

①出现一般教学事故，扣 10 分／次。

②出现严重教学事故，扣 15 分／次。

③出现重大教学事故，扣 20 分／次。

（4）根据学校关于教学工作量的要求，单个学期每周至少完成 7 课时课堂教学工作量，否则学期考核结

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；每年至少接受 80 课时课外教学工作量，否则年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

以上。

绩

（25%）

基础项

（12分）

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依法依规履行岗位职责、承担急难重任务、为师生办实事，得基础分 12 分。

基础分低于 8 分，该项和该月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。

加分项

有下列情形可加分，加分累计在 12 分基础上：

（1）积极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如暑期社会实践、学科竞赛活动、创新创业项目、学生社团活动等，待

活动结束后，取得显著成绩或标志性成果。国家级获奖每一项加 8 分；获得区级最高级别奖项每一项（允许



相同比赛）加 4 分，除最高级别奖项以外的区级奖项每一项加 3 分；获得校级最高级别奖项每一项（允许相

同比赛）加 3 分，除最高级别奖项以外的校级奖项每一项加 2 分，每个赛事最多累计 3 项。指导学生获得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国家级、区级、校级分别加 6分、4 分、2 分。多位教师指导获奖项目，排序第一的

加全额分，排序第二的加系数为 0.2 的分。如有规定以外的项目类型的工作，请自行说明。

（2）日常教学加分

①教师个人参加国家级、省级（市厅级）、校级、院级各类教学技能比赛，获得等次奖项分别加 24

分、12 分、4分、2 分，参赛未获奖的分别加 8 分、4 分、2分、1 分。

②每开展公开课并开展评课环节的，主讲教师每次加 2 分，原则上公开课至少依托所属教学基础组

织（教学基层组织不足 5 人的，需增加相近学科或性质的教学基础组织）。

（3）积极参加教改科研项目、一流本科课程、课程思政项目、一流专业、教学成果奖等申报工作可加分，

同级别加分一致。下面以教改科研项目为例：

教改科研立项、申报加分，成员按学校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的比例加分：

①获得国家级教改、科研立项或结题的；或横向课题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50 万元项目经费的立项或结

题的，加 16 分。

②获得省部级教改、科研立项或结题的；或横向课题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30 万元项目经费的立项或结

题的，加 8 分。区级一流专业、一流本科课程、教学成果奖按此级别计算。

③获得市厅级教改、科研立项或结题的；或横向课题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10 万元项目经费的立项或结

题的，加 4 分。校级教学成果奖按此级别计算

④获得校级教改、科研立项或结题的，加 2 分。

⑤积极申报国家级、省级（市厅级）或校级项目但未获立项的，分别加 3 分、2分、1 分。

申报材料不认真，敷衍了事的不加分（由负责相应工作的院领导或及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提出并附佐证材

料，交考核小组议定）。

（4）以学校名义发表论文、软著、专利等加分

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软件著作权及专利、普通期刊论文等，每项 4 分，中文核心期刊、SCI/EI 检索论文每

项加 8 分。



扣分项

有下列情形的可扣分，扣分累计扣完基础分 12 分为止.

（1）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，不到岗，漠不关心，敷衍了事，每项扣 2分。

（2）学院或基层教学组织选派满足条件的参加各类项目申报，无故不配合工作，不按时提交材料的，每

项扣 2 分。

廉

（10%）

基础项

（10分）

廉洁从教、遵规守纪、廉洁自律，得基础分 10 分。

基础分低于 7 分，该项和该月度考核结果不能评定为合格等次以上。

加分项

扣分项

有下列情形的可扣分，扣分累计扣完基础分 10 分为止（下述各项由负责相应工作的院领导或及基础教学组织

负责人提出并附佐证材料，交考评小组议定）。

（1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，铺张浪费，扣 2—6 分。

（2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妨害公正执行公务，扣 2—6 分。

（3）存在贪污、索贿、受贿、行贿等违反廉政纪律行为，扣 2—6 分。

（4）其他应扣分的情形，扣2—6分。

总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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